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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國家華語測驗推動工作委員會 函

受文者：淡江大學學校財團法人淡江大學

發文字號：華測字第1132000022 號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( )
附件：華語文能力測驗國內專案考試申請須知、2024年臺灣考區華語文能力測驗專案

考試日程表(1132000022-0-0.pdf、1132000022-0-1.pdf)

檢送「華語文能力測驗專案考試申請須知」及「2024年臺
灣考區華語文能力測驗專案考試日程表」，詳如附件，請

查照。

為因應教育部訂定「專科以上學校維護外國學生受教權益

應行注意事項」及國內大學校院將「華語文能力測驗」列

為入學、修業或畢業門檻等，本會與華語文能力測驗考試

中心合作，設立國內專案考試代辦中心。

本會評選合格之代辦中心為德明財經科技大學、中國科技

大學、黎明技術學院、明新科技大學、元培醫事科技大

學、靜宜大學、勤益科技大學、嘉南藥理大學、長榮大

學。

倘貴校有100人以上團體報考華語文能力測驗之需求，可
向本會申請並於「專案考試代辦中心」舉辦測驗。

正本：公私立大專校院、高級中等學校產學攜手合作僑生專班招生學校

副本：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、僑務委員會

執行長 陳柏熹

地址：244014新北市林口區仁愛路一段2號 資訊與
教學大樓B棟7樓

聯絡人：陳諾宜
電話：02-77498653
電子信箱：nychen@sc-top.org.tw

發文日期： 中華民國113年2月6日

主旨：

一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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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

電  子  公  文
交  換  章
2024/02/07
12:44:24

第1頁，共1頁

境外生輔導組 113/02/07

1130001898




